
以案释法

作为车主，明知他人饮酒，仍

将车辆交由其驾驶，车主需要承担

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近日，吉林省

辽源市东丰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

起危险驾驶共同犯罪案件，机动车

车主将车辆交由饮酒人员驾驶并

搭乘，二人均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院查明，2023 年 10 月，宋

某和陈某为庆祝工程顺利完工，

相约庆祝一番。酒过三巡，两人兴

致渐浓， 又前往 KTV 唱歌喝酒，

直至夜深两人都喝了不少， 便张

罗着一起乘车回家。走出门外，宋

某拿过陈某的车钥匙直接走向驾

驶位， 而陈某在明知宋某与其共

同饮酒的情况下，非但没有劝阻，

反而同意宋某驾驶其机动车，并

搭乘该车坐在副驾驶位。 在行驶

过程中，由于宋某酒后意识模糊、

操作不当， 撞到停放在路边的一

台白色轿车。

事故发生后，白色轿车车主

报警。 在公安机关询问阶段，陈

某欲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多次陈

述是自己开车造成的事故，但其

他在案证人证言皆指明是宋某

开的车。 后经公安机关向陈某释

明，如果不如实陈述将构成包庇

罪，随后，陈某才如实供述，承认

是宋某开的车。

经辽源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 ， 宋某血液中乙醇含量为

173.45mg/l00mL，陈某血液中乙醇

含量为 162.9mg/100mL。 随后，检

察机关以宋某和陈某涉嫌危险驾

驶罪诉至东丰县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宋

某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规，饮酒后

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73.45mg/l00mL，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其

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被告人陈

某作为机动车管理和直接使用者，

明知宋某酒后不宜驾驶机动车仍

将其所有的机动车交予宋某驾驶，

并搭乘该车未予阻止，其行为已构

成危险驾驶罪； 本案系共同犯罪，

鉴于宋某、陈某到案后均如实供述

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可以

从轻处罚和依法从宽处理。

据此， 法院依法判决宋某拘

役三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1 万元；判决陈某拘役二个

月 ， 缓 刑 三 个 月 ， 并 处 罚 金

7000 元。

借车给醉酒人驾驶构成危险

驾驶罪的共犯

本案承办法官表示，机动车所

有人或管理人，在出借车辆时务必

尽到审查义务，明知他人醉酒仍允

许其驾驶机动车，酿成事故须承担

连带责任。

自危险驾驶罪

2011

年入刑以

来，国家对酒驾行为的打击，一直

呈现严厉的态势，“酒后不开车”

现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对于将车

借给他人酒后驾驶，以及不开车也

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却缺少共同

认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共同犯罪

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各共

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知道其是

和他人配合共同实施犯罪，认识到

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及该行为所

导致的危害社会的后果，并希望或

放任该后果的发生。 因此，作为机

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在明知他人

饮酒后， 仍将车辆交由他人驾驶，

放任醉驾， 若他人构成危险驾驶

罪，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则构成

危险驾驶罪的共犯。

本案中，陈某虽然没有开车，

但是作为车辆所有人、 控制人，

对机动车负有安全管理和安全驾

驶的义务， 在对宋某已经饮酒并

有明确认知的情况下， 仍将机动

车交给宋某驾驶， 而后还乘坐了

醉驾车辆， 对宋某危险驾驶的犯

意具有强化作用， 宋某虽实施驾

驶的实行行为， 但陈某的帮助行

为是宋某事实犯罪中必不可少

的， 且发生于犯罪现场， 其主观

上有明显的放任故意， 客观上实

施了帮助行为。 二被告人的诸多

行为产生共同的危害因素， 指向

相同的犯罪因素即危险驾驶行为

给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

共财产安全带来危险， 因此陈某

也构成危险驾驶罪。

（刘中全 张美欣）

利用旧伤四处行骗

获利三万判处徒刑

“真倒霉 ，我们酒店投影仪掉下来把客

人的头砸了，赔了几千块。 ”陕西省汉中市某

酒店经理与同行聊天说。

“我们投影仪也掉下来把客人的头给砸

了，怎么会这么巧？ ”随着聊天的深入，他们

发现被砸的顾客是同一人孙某， 伤口也是同

一位置。

意识到不对的酒店经理马上拨打了报警

电话。 公安机关接警后迅速展开侦查，原来，

孙某的伤并不是被掉落的投影仪砸的， 而是

有意为之。

2023 年一天， 孙某开车门时不小心被碰

破了额头，经医院治疗后康复。因孙某欠有大

量债务，同年 9 月，债主到孙某家中催债，孙

某想起曾听说一家酒店的客人在酒店洗澡时

玻璃门破裂导致意外受伤， 酒店给客人赔偿

一笔钱。为了还债，孙某产生了用额头这个旧

伤口来诈骗酒店的想法， 并从网上查找了类

似案例，然后开始计划实施诈骗酒店。

孙某事先通过某平台软件寻找装有投影

仪的影院式酒店下订单， 在登记时故意用手

遮挡额头伤疤。进入客房后，孙某把固定在房

间天花板的投影仪徒手拆卸下来， 用投影仪

砸自己额头的旧伤疤位置， 磕出一条小伤口

后就给酒店工作人员打电话， 谎称客房投影

仪落下来把自己额头砸伤， 然后要求去医院

检查治疗。

同时， 孙某向酒店工作人员编造了自己

的工作单位并伪造了一个工资截图， 以受伤

无法上班为由，向酒店索要误工费、医药费、

住宿费等方式进行诈骗。其间，孙某假装回酒

店休息， 又离开酒店拿着医院开的诊断证明

及检查报告用相同方法诈骗其他酒店。

2023 年 9 月至 2023 年 12 月期间， 孙某

用上述方法诈骗陕西省多地 13 家酒店合计

3 万余元， 所得赃款被孙某用于还账和日常

生活消费。

今年 5 月， 汉中市汉台区人民检察院对

孙某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因孙某具有坦白、赔

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等从轻情节， 最终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

办案检察官表示，本案中，孙某自己伤上

加伤，骗来的钱还要全部退还，对其债务非但

没有一点帮助，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本案的

办理为合法经营的企业挽回了经济损失，维

护了其正当权益。检察官提醒，无论何时都应

该合法挣钱，遵纪守法方为正途。 （马金顺）

餐具收费涉嫌侵权

检察监督规范行为

到餐馆吃饭时，不少经营者会按就餐人

数收取餐具费，许多消费者都习以为常，但商

家的这些行为可能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消费选择权。

近日， 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人民检察院

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专项监督工作，通

过对辖区餐饮店走访调查发现， 部分餐饮店

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违规收取餐具费等

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行为， 侵害了众

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查明， 某餐馆在消费者要求使

用免费餐具的情况下告知不能提供， 称店内

都是收费餐具， 而经营者未在店内显著位置

明示餐具收费项目价格， 仅在结账单中显示

按 1 元 / 位收取餐具费。此外，某烤鱼店未在

显著位置明示餐具收费项目， 也未提供免费

餐具供消费者选择， 按照 1 元 / 位加收消费

者餐具费用。

为进一步加强餐饮行业规范经营活动，维

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辽中区人民检察院启

动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依法对相关行政职

能部门进行立案调查， 经充分调查取证后，向

相关行政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行政机

关依法履行食品安全经营监督管理职责，对案

涉餐饮店违规收取餐具费的行为依法调查处

理，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乱收费行为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从而促进

规范餐饮经营者收费行为。 （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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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他人饮酒仍借车

车主是否应担责

柳林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一窗受理，一次办好” 服务“不打烊”

“走进市民服务中心办事大

厅，工作人员会根据我需要办事的

事项，清晰地告诉我需要去哪个窗

口办理， 电子屏上还有办事窗口

的导航，服务太周到了。 ”山西省

柳林县的小张最近计划开一个美

发店， 她来到政务大厅咨询，“一

窗办”服务窗口工作人员郭四四很

快给她列出了需要准备的资料，还

互留了电话，郭四四告诉小张随时

可以打电话咨询相关事宜。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柳

林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以办好

企业和群众眼中的“一件事”为目

标，于 2023 年 12 月在市民服务中

心一楼设立三个综合窗口，主要受

理行政审批事项中的个体、企业营

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 道路货物运输许

可、食品小经营备案证、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护士执业注册、食品小

作坊备案等高频业务。

三个综合窗口推行“一窗受

理，一次办好”便民服务模式。 群

众只需提交受理材料，窗口工作人

员便一次性为群众办理好，减少了

群众跑腿次数， 简化了办事流程，

缩短了办事时间。

据了解， 为全面推进政务服

务规范化、 标准化、 便利化建设，

柳林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综合

受理窗口全体人员在经过了一系

列课程学习、 业务培训、 模拟演

练、实操考核后，全体窗口工作人

员考取了行政办事员 (政务服务综

合窗口办事员 )职业技术证，标志

着柳林县政务服务综合受理窗口

迈入全员持证上岗的新阶段。

据介绍， 该局专门成立 10 余

人的帮办代办服务小组，工作人员

为群众提供办理业务的咨询、叫

号、填表、申请、复印、受理等全过

程“保姆式”服务 ，大大降低了群

众办事难度，提高了办事效率。

今年 7 月， 柳林县天王农产

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经理王彦强。他

说：“市民服务大厅办事效率很高

效，整洁的大厅环境、智能化的办

事设备，各种贴心的服务，老百姓

办事很方便。 ”

“老百姓关心什么、 期盼什

么， 我们就要抓住什么、 推进什

么，通过各种各样的细节服务给办

事群众带来更多便捷。 ”柳林县行

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政务服务中心

主任佟海军表示， 他们全力推进

“综窗受理”改革，截至目前，综合

窗口 14 个事项实现无差别受理，

月均受理办件量 1000 余件， 大大

压减了群众的办事时间。

除此之外，该局还打造了“7×

24 小时政务服务自助区”， 实现政

务服务“不打烊”。 自助区内设置的

商事登记一体机， 将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的办理时间由原来的 4 个小

时压缩到现在的 10 分钟现场办理

现场取证，月均办件量达 400 余件。

柳林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局

长王建峰表示， 他们将持续巩固政

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成效，打造

功能全、流程简、智能化的政务服务

大厅， 推动创建更便捷更高效的营

商环境。

（张珍富 许建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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